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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7803 号

申请人：蒲永超，男，汉族，1967 年 8月 27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四川省西充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创显科教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番禺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皓。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、其他。

申请人蒲永超与被申请人广州创显科教股份有限公司劳动

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蒲永超到庭参

加了庭审。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予以

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9 月 1 日

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的工资 32960.9 元、2023 年 12 月 1 日至

2024 年 3 月 31 日的工资 47859.2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

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44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医疗费 4474.3

元。

本案相关情况

申请人在庭审中的主张：

一、入职时间：2018 年 10 月 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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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岗位：研发人员。

三、劳动合同订立情况：双方曾订立劳动合同。

四、每月工资标准：12000 元。

五、每月工资发放时间和形式：申请人每月月底通过银行转

账领取上个自然月工资。

六、工资清单发放情况：被申请人不主动发放工资清单，申

请人因被欠薪才要求被申请人发放工资清单。

七、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的 9:00 至 12:00、13:30 至 17:30。

八、考勤方式：指纹打卡考勤，2023 年 2月起调整为企业微

信打卡考勤。

九、离职时间和原因：2024 年 3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

人出具辞退通知书。

十、最后工作日：2024 年 4 月 10 日。

十一、社会保险缴纳至何时：2023 年 12 月。

十二、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：12000 元。

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通知：2023 年 12 月 5日，被申请人发出创显科教〔2023〕

通 018 号通知，主要内容为“自 2020 年以来，因为受疫情影响造

成应收回款缓慢、资金链紧张；在经营方面，本公司所处行业及

其上下游发展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需求不足，存货的囤积、应收

账款的逾期等经营折损，严重削弱了经营性现金流；一些非经营

性的特殊困难，如银行抽贷、被员工提起仲裁、被金融机构和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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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商提起诉讼、公司账号被冻结等情况让公司的经营雪上加霜。

公司面对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，自疫情以来一直努力融资，没有

主动辞退员工和对员工薪资进行调整；2022 年 9 月 30 日后，通

过大股东增资稳定了公司局面，给了全体员工充分时间思考未来

职业规划。同时，公司感谢在职员工的一起努力，对离职员工一

直担当责任，已尽能力分期分批补偿拖欠工资。公司现在巨大的

固定成本和经营压力仍使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，公司

至今无法恢复生产经营实现盈亏平衡。面对未来经济复苏以及公

司恢复正常经营状况的不可预期，为了最大限度保持公司正常运

营，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实行全员薪资调整，并制定拟离职员

工的善后方案。详情如下：一、人员范围：全体员工。二、具体

方案：1、全体员工（销售人员除外）的薪资调整为按原工资的

70%发放。2、销售人员的工资构成为：底薪 2300 元+提成。销售

人员的相关提成考核条款详见《销售考核制度》。3、拟离职员工

的离职协议。三、执行时间：2024 年 1 月 1日起执行。为了早日

恢复公司正常经营作出决定，公司深感遗憾。非常时期，公司需

要全体员工的支持和理解，希望大家风雨同行、共度时艰。”

二、告全体员工书：2024 年 1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发出《告

全体员工书》，主要内容为“因近年来深受疫情持续反复、社会经

济继续下行、银行融资大幅收缩、诉讼缠身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，

公司经营举步维艰。自 2022 年 6 月以来，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，

公司管理层多方筹措资金，解决离职员工善后和在职员工稳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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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以期恢复企业正常经营。但种种努力仍未能解除公司困境，

股东亦无更多财力支撑运营成本，目前公司仅能保障薪资承诺到

2024 年 1月底。在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公司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

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解决，公司决定进入重组清算阶段，

以避免进一步损失，也不影响员工们的未来发展，即日起大家可

各自尽快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，公司亦会尽力协助员工寻找新的

工作。对于员工尚未发放的工资及后续手续办理事宜，公司将会

积极处理，与各位员工签订劳动关系终止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益

和责任，确保员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。最后，感谢各位员

工对公司的一路支持与坚守，公司此举实属无奈，望谅解！”2024

年 3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发出《告全体员工书》，主要内容为“继

前两份《告全体员工书》宣告公司决定进入重组清算阶段后，公

司目前已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，对于仍坚守在公司的同事，公司

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同时也深感抱歉，公司无法也无能力再保障大

家的工资，为不耽误各位同事的前程，继续蹉跎时间，尽快迎接

新的开始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：1、请各位同事于 2024 年 3 月 25

日至 31 日期间，回司到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，为保障同事们应有

的权益，公司会积极配合办理各项离职、社保减员、失业金申领

等手续，与员工核定未发工资、报销数额及经济补偿金问题。2、

申请劳动仲裁的同事，公司亦会积极配合出具相关的文件协助大

家去申请仲裁，如有需要也可由公司出面组织大家申请集体仲裁。

公司会根据资产重组的情况，按顺序、公平的力争保障大家的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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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、报销、赔偿等应得收入。公司的董监高团队和关键岗位员工

将留到最后，参与企业的重组和清算工作，为同事们处理好相关

的人事服务，以回报各位对公司多年的支持和坚守。再次感谢各

位同事对公司一路的支持和付出！”

三、申请劳动仲裁的日期：2024 年 4 月 7日。

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缺席审理问题。

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也未提交证据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

本委依法缺席裁决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

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条、

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、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

则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

定，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；因工资支付等情形而发生

的争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；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

人单位掌握管理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提供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，应

当承担不利后果；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

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以

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。本案中，

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工

资发放情形，对此本委进行缺席审理，并视为其放弃相关举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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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对申请人主张的工资标准、

工资发放情况等情形，本委予以采信。通过对申请人所提供劳动

合同、发放工资银行流水清单、工资条等证据进行核算，申请人

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工资

32960.9 元、2023 年 12 月 1日至 2024 年 3 月 31日工资 47859.2

元的仲裁请求，事实和法律依据较为充分，本委予以支持。

三、关于医疗费问题。

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

六条的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

供证据。本案中，申请人虽主张被申请人延迟缴纳了 2022 年 7

月的社会保险使得其本人医保账户处于停保状态，导致 2022 年 7

月 15 日至 2022 年 7 月 18 日期间因病住院的治疗费用需申请人

自费支付，但申请人并未举证 2022 年 7 月其本人医保账户的具体

状态，亦未举证曾向被申请人反映过上述情况，且申请人提供的

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单和广州市南沙区第二人民医

院出院记录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主张，按照上述规定，申请人

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故申请人要求支付医疗费的仲裁请

求，因事实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问题。

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、

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

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，双方经协商但未能就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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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

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应支付违

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，但被申请人发出的通知和《告全体员工

书》内容显示，其自 2022 年 6 月起生产经营已陷入困境无法恢复

且现已停工停产进入重组清算阶段，故通知员工自寻新的工作机

会并于2024年3月25日至2024年 3月31日期间办理离职手续，

可见被申请人已无法继续正常经营，这应属双方订立劳动合同时

所依据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，并不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七条关于用人单位应支

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规定，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关于用人单位应

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请人解

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。其二，被申请人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通

知因公司经营困难员工可另谋就业，属于已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

了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，故被申请人无需再行向申请人支付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所规定的代通知金。综

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72000

元（计算公式：12000 元/月×6个月）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

十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五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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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、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

案规则》第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2 年 9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的工资 32960.9 元、2023

年 12 月 1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的工资 47859.2 元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72000 元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黄 鑫

二〇二四年六月八日

书 记 员：江 金 玲


